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人身保險通報作業系統資料查詢辦法修正對照表 

 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16日第 8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修正 

修正標題 現行標題 修正說明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

統資料查詢辦法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人身保險通報作業系統

資料查詢辦法 

配合本會辦理投保紀錄查詢

實務作業修改本辦法標題。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立法目的 

第一條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規

範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

系統（以下簡稱通報系統）

資料之查詢原則，俾符合個

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特

訂定本辦法。 

立法目的 

第一條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規

範本會人身保險通報作業系

統（以下簡稱通報系統）資

料之查詢原則，俾符合電腦

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

定，特訂定本辦法。 

配合本會通報系統、電腦處

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名稱變更

及本會辦理民眾查詢投保紀

錄實務作業，修正本條部分

文字。 

法令遵循 

第二條   

本會通報系統資料之查詢，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

辦法之規定辦理。 

法令遵循 

第二條   

本會通報系統資料之查詢，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

辦法之規定辦理。 

本次未修正。 

名詞定義 

第三條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通報資料：指現存於

本會通報系統之要保

人及被保險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身分證

字 號 、 投 保 公 司 名

稱、險種分類、保單

號碼、 契約 生效日

期、保額及其他足資

辨識該要保人及被保

險人之個人資料。 

  二、當事人：指通報資料

所屬之要保人及被保

名詞定義 

第三條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通報資料：指現存於

本會通報系統之被保

險人姓名、出生年月

日、身分證字號、投

保公司名稱、保單號

碼、要保日期、承保

日期、生效日期、保

額及其他足資辨識該

被 保 險 人 之 個 人 資

料。 

  二、當事人：指通報資料

所屬之本人。 

配合現行查詢實務作業修正

本條查詢作業之名詞定義部

分文字內容。 



 
 

險人本人。 

  三、利害關係人：指當事

人之法定代理人(含親

權人、監護人或輔助

人)、最近順位法定繼

承人、遺產管理人或

遺囑執行人。 

  三、利害關係人：指當事

人之法定代理人、監

護人、繼承人及遺產

管理人。 

查詢資料之當事人資格 

第四條   

本通報資料僅供當事人本人

申請查詢，除第二項情形

外，本會不受理非當事人或

委託他人提出之查詢申請。 

利害關係人檢具第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之文件申請查

詢，經本會審核符合相關法

令規定者，不適用前項之規

定。 

查詢資料之當事人資格 

第四條   

本通報資料僅供當事人本人

申請查詢，除第二項情形

外，本會不受理非當事人或

委託他人提出之查詢申請。 

利害關係人檢具第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之文件申請查

詢，經本會審核符合相關法

令規定者，不適用前項之規

定。 

本次未修正。 

申請人查詢方式 

第五條   

查詢本通報系統資料時應依

下列方式辦理： 

一、 當事人本人提出申請： 

(一) 書面申請應檢具下

列文件： 

1. 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

系統資料查詢申請表

(本人申請專用)。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健保卡、護照、駕

照、居留證或其他足

資證明身分之文件中

申請人查詢時應檢具之文件 

第五條   

查詢本通報系統資料時應檢

具下列文件： 

一、 當事人本人提出申請： 

 

(一) 通報資料查詢申請

書。 

 

(二) 身 分 證 正 反 面 影

本，並於其上加註

「與正本相符」後

簽名或蓋章，親臨

本會辦理者，並應

出示正本。 

(三) 健保卡、護照、駕

照、學生證、居留

證或其他足資證明

配合現行查詢實務作業，將

第一項第一款當事人本人提

出申請區分為「書面申請」

及「線上申請」，並明訂線

上申請方式，並調整本條申

請人查詢時應檢具之文件內

容。 



 
 

任一項之正反面影

本，影本提供有困難

者，可檢附公證人

（含法院公證人及民

間公證人）認證之身

分證影本及認證書，

供本會查核。 

 

 

 

 

 

 

 

(二) 線上申請 

以行動身份識別、晶

片金融卡或自然人憑

證或其他經主管機關

核准方式註冊帳號並

登入進行申請。 

  二、利害關係人提出申請

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

系統資料查詢申請表

(利害關係人申請專

用)。 

(二) 當事人身分證明文

件；當事人已身故

者，並應檢具除戶戶

籍謄本正本。 

 

 

 

 

 

 

身分之文件中任一

項之正反面影本，

並於其上加註「與

正本相符」後簽名

或蓋章，親臨本會

辦理者，並應出示

正本，影本提供有

困難者，可檢附公

證人（含法院公證

人及民間公證人）

認證之身分證影本

及認證書，供本會

查核。 

 

 

 

 

 

 

 

  二、利害關係人提出申

請： 

（一）通報資料查詢申請

書。 

 

 

（二）當事人身分證明文

件正反面影本，並

於其上加註「與正

本相符」後由當事

人簽名或蓋章（當

事人不能簽名或蓋

章者，由利害關係

人以自己名義簽名

或蓋章），利害關

係人親臨本會辦理



 

 

 

 

 

（三）利害關係人之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 

 

 

 

 

 

（四）具備利害關係人資

格之證明文件，包

括當事人之全戶除

戶戶籍謄本、戶政

機關之監護登記文

件 、 法 院 之 裁 判

書，或其他經公證

人（含法院公證人

及民間公證人）認

證足資證明與當事

人關係之文件（視

利害關係人之身分

種類擇一提出）。 

申請人查詢資料應檢具真實

文件並據實填寫相關資料，

如有虛偽不實者，本會得拒

絕其查詢。 

者 ， 並 應 出 示 正

本；當事人已身故

者，並應檢具最近

三十日內之除戶戶

籍謄本正本。 

（三）利害關係人之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並

於其上加註「與正

本相符」後簽名或

蓋章，親臨本會辦

理者，並應出示正

本。 

（四）具備利害關係人資

格之證明文件，包

括當事人之全戶除

戶戶籍謄本、戶政

機關之監護登記文

件 、 法 院 之 裁 判

書，或其他經公證

人（含法院公證人

及民間公證人）認

證足資證明與當事

人關係之文件（視

利害關係人之身分

種類擇一提出）。 

申請人查詢資料應檢具真實

文件並據實填寫相關資料，

如有虛偽不實者，本會得拒

絕其查詢。 

通報資料查詢之處理期間及

回覆 

第六條  

本會經審核確認查詢申請人

符合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之

要件後，若資料審核無誤，

應就本會通報系統之現有資

通報資料查詢之回復 

 

第六條  

本會經審核確認查詢申請人

符合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之

要件後，應就本會通報系統

之現有資料進行查詢，並以

配合現行查詢實務作業，將

第六條通報資料查詢之回覆

及第七條查詢通報資料之處

理期間合併為第六條，並將

處理期間十個工作日調整若

資料審核無誤為七個工作

日。 



料進行查詢，應於受理日起

七個工作日內將查詢結果回

覆申請人。 

 

 

書面 將查詢結果回覆申請

人。 

查詢通報資料之處理期間 

第七條  

本會受理申請人之查詢申請

後，應於受理日起十個工作

日內回復查詢結果。 

配合現行查詢實務作業，修

正本條部分文字內容。 

通報資料之查詢費用 

第七條  

對於查詢通報資料之申請，

本會得酌收查詢費用。 

通報資料之查詢費用 

第八條  

對於查詢通報資料之申請，

本會得酌收查詢費用。 

調整條次。 

施行程序 

第八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施行程序 

第九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調整條次。 

 


